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海南地
税积极探索，依托信息技术创新催报催
缴方式，采用批量发起，定期将产生的
催报催缴文书信息通过信息系统与邮
政部门进行数据交换，委托邮政部门批
量制作、邮寄催报催缴文书。

近期，海南地税大集中信息系统委托
邮政邮寄催报催缴功能模块正式启用。
仅半个月时间，全省地税共生成催报催缴
文书2.12万份，发送成功率100%，其中
催报文书1.56万份，催缴文书5589份。
全新的催报催缴方式取得了良好成效：催
报催缴率从25%左右提升至100%。

省地税局征管与科技发展处负责
人表示，通过邮寄送达方式开展催报催

缴，及时告知纳税人依法履行申报纳税
义务，有效促进了纳税人税法遵从度的
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人工催报催缴率
偏低、执法风险加大等难题，适应了纳
税人数量快速增长的新要求。

此外，海南地税全面实施税收执法
权力清单制度，分步明示每项税收执法
权力；全省统一各类涉税事项的办理流
程、环节、提供资料和办理时限，推行标
准化作业；充分利用征管信息系统数
据，取消要求纳税人重复报送的资料，
规范和简并涉税表单；优化完善“先办
后审”办税模式，进一步减少办税环节
和风险。

省地税局局长麦正华表示，深化税

收征管改革推进以来，解决了目前税管
员工作职责繁杂、执法权过度集中及能
力素质无法有效履行职责、征管质效低
下等问题，缓解了纳税人快速增长和征
管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降低了征纳成
本和税收流失率，提高了纳税人满意度
和税法遵从度，为纳税人送去缕缕春风。

下一步，海南地税还将在持续优化
服务的同时，积极探索实行“黑名单”制
度，合理确定公告标准，将逃避税、骗税、
虚开发票税款超过一定数额的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纳入黑名单，并在门户网站、报
纸、电视等各类媒体上公告，让不法分子
畏惧战栗、让心存侥幸者引以为戒。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

邮寄文书 定期催缴提高征管质效

为深入推进税收征管改革，海南地
税通过实施税源专业化管理，将税源划
分为重点税源（包括重点企业或行业）、
一般税源（中微企业）和零散税源（个体
工商户和自然人），打破传统税源管理
的地域限制，将重点税源交由专门机构
进行集中管理，对一般税源和零散税源
按照属地或行业管辖的原则实施管理。

在此基础上，海南地税还调整省、
市县（区）地税局和基层税源管理分局
内设机构职能，实现人力资源配置向重

点税源管理机构、税务稽查机构、税收
风险分析监控管理机构和风险类管理
事项岗位倾斜。将现有税管员职责按
户籍管理、调查执行、分析监控和纳税
评估四类在不同层级、部门、岗位之间
进行科学分解、合理分工，使各级地税
机关都成为直接参与税源管理的实体。

税收征管专业化改革后，海口市地税
局第一分局税源管理科谢坚的工作发生
了变化。他告诉记者，过去税务系统一直
实施“人盯户”的税收征管办法，即每个税

收管理员按行政区域划分片区，片区内所
有企业的税款征收、纳税评估等涉税业务
都由一个人负责，最多时一个人要管上千
户纳税人。由于涉及面广，常常出现收税
管理和企业服务跟不上的情况。

“现在，海南地税按照纳税人的规
模、行业进行了分类，我被分派到房地
产业纳税评估岗位上，税务人员和企业
类型实现了专业对口，专业化的税收服
务降低了企业的涉税风险，提高了企业
的满意度。”谢坚说。

分类税源 推进税收征管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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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有几
种？

答：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
主要有两种，一是代扣代缴，二是
自行纳税申报。

个人年所得超过12万元，但
平常取得收入时已经足额缴纳了
税款，年终还需要申报吗？

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个人所
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的规定，
如果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
所得超过12万元，无论其平常取
得各项所得时是否已足额缴纳了
个人所得税，或者是否已向税务
机关进行了自行纳税申报，年度
终了后，均应当按《个人所得税自
行纳税申报办法》的有关规定向
主管地税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哪些所得可以不计算在年所
得中？

答：在计算 12 万元年所得
时，对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中规定的免税所得以及允许
在税前扣除的有关所得，可以不
计算在年所得中。主要包括以
下三项：

（一）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第
一项至第九项规定的免税所得。

（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六条规定可以免税的来源于中
国境外的所得。

（三）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
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基
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简称

“三费一金”）。

申报时都要报送哪些资料？
答：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

税人，年度纳税申报时，只需要根
据一个纳税年度内的所得、应纳税
额、已缴（扣）税额、抵免（扣）税额、
应补（退）税额等情况，如实填写并
报送《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
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
申报）》（以下简称纳税申报表）、个
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可以委托他人办理申报吗？
答：考虑到个人所得税涉及

面广、政策性强、计算复杂，一些
纳税人难以准确自行办理纳税
申报事宜，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
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允许纳税人
委托中介机构或者他人代为办
理纳税申报，因此，《个人所得税
自行纳税申报办法》明确规定：

“纳税人可以委托有税务代理资
质的中介机构或者他人代为办
理纳税申报”。

如果没有在纳税申报期内办
理纳税申报，要负法律责任吗？

答：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
二条的规定，如果纳税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即纳税年度终了后 3
个月内）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
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另一方面，
按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
款的规定，如果纳税人不进行纳
税申报，因此造成不缴或者少缴
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
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纳税人有扣缴义务人支付的
应税所得，而扣缴义务人应扣未
扣、应收未收税款的，应负什么法
律责任？

答：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
九条的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
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
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
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
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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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得逾12万
如何申报个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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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桂琴

2014年以来，海南省地方税务
局进一步深化征管改革，上线升级
版的税费征管系统，在全省推行税
源分类分级专业化管理模式，这些
举措既有利于约束税务人员规规矩
矩办税，也有利于让纳税人明明白
白纳税，从而降低税收流失率和征
纳成本，推进税收的征管阳光。阳
光税务才能“税”服企业，提升纳税
者的满意度。

深化征管改革，推进阳光税务，
需要税务机关以人为本，凸显服务
理念。海南地税制定了《海南省地
方税务局税收风险管理试点工作方
案》，针对特定行业、特定业务的涉
税情况，对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行
了梳理，建立税收风险管理的大数
据，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既
便于纳税人开展自查，还责、还权于
纳税人，提高纳税遵从；又便于税务
机关强化税源管理，堵塞税收漏洞。

深化征管改革，推进阳光税务，
还需要建立权力清单，简化办税流
程。阳光征税、管税的前提是依法
征税，这就需要税收征管工作做到
权力法定、程序法定。海南地税全
面实施税收执法权力清单制度，统
一各类涉税事项的办理流程、环节、
提供资料和办理时限，充分利用征
管信息系统数据……这些举措有利
于税收征管的实体和程序合法、公
开，从而提高办税透明度，提高执法
规范性，减少“暗箱操作”的可能，让
纳税人心里“明亮”起来。

深化征管改革，推进阳光税务，
也需要大胆创新。除了风险管税以
外，海南地税通过实施税源专业化
管理，实现人力资源配置向重点税
源管理机构、税务稽查机构、税收风
险分析监控管理机构和风险类管理
事项岗位倾斜，降低了企业的涉税
风险，提高了企业的满意度。

只有税务部门主动作为，不断
推进阳光税务，才能让广大纳税者
受益，心悦诚服地纳税，才能不断助
推我省税收事业的良性发展。

阳光税务
“税”服企业

■ 本报记者 杨勇 陈怡
通讯员 邢斌 尚多赟

“发票在线开，方便又快捷。”无论是纳税人
还是消费者，对于这种即时服务都感到满意。
去年7月21日海南省地税局网络发票管理系
统升级改造版在全省上线，让税收征管服务更
接地气，广获点赞。

网开发票立辨真伪

以往，发票开具后需等待1天至3天才可
查询信息，不但数据收集延迟，还常常发生漏
报、误报等问题。

新系统以原有的网络发票管理系统为蓝本，
以“优化发票开具方式、完善系统业务功能、简化
纳税人操作”为建设思路，转变发票开具模式，最
大限度满足了纳税人发票业务需求。

发票系统升级后，原本的“离线开具、分时
传输”模式就改为了“实时传输、在线查询”模
式。除了餐饮、住宿及娱乐业外的行业，纳税人
每开具一张发票，相关信息都会实时传输至税
务机关税费征管信息系统，消费者接受商家开
具的发票后就可以立即查询发票的相关信息，
从而确保所接受发票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有效避免虚假发票入账。

截至目前，全省地税系统共有1.26万户纳
税人顺利实现了系统升级，累计开具发票579
万份，开具金额合计150亿元。

便民纳税减负担

在原有基础上，新系统增加了发票调拨查
询、月报查询、开具信息查询等功能，简化操作。

同时，为配合系统的上线，海南省地税下发
了《关于加强普通发票管理的公告》（琼地税公
告2014年第175号），规定所有纳税人不再向税
务机关报送机打发票使用情况；定额发票使用
情况仅限于单位纳税人报送。

另一方面，明确了定额发票不再实行验旧
缴销；机打发票则采取个性化处理，机打发票初
次领取之日起180天内，以及存在涉税违法违
章处罚记录的纳税人自处罚决定书下发之日起
180天内，期间正常开具的机打发票实行验旧
缴销，满180天后不再验旧缴销。

发票管理自动化

新版本利用“实时传输、在线查询”的开票
模式，为税务机关及时跟踪掌握每一张发票开
具情况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了发票印制、发
放、开具、缴销及查询的全过程闭环管理。

同时，发票领用条件的监控由系统自动实
施，领取机打发票的数量按照“多用多领”的原
则，根据纳税人实际开票情况由税务机关信息系
统自动计算，既能满足纳税人领用机打发票的正
常需求，又能提高纳税人机打发票使用效率。

“通过这些手段，能进一步提高税务机关发
票管理水平。”省地税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

创新服务“触网”
平台建设贴心

尊敬的纳税人：
您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如果您2014年度取
得的个人所得达到或超过12万元，不论是否已
足额缴纳税款，均应于2015年1月1日至3月
31日，到各市县区主管地税机关的办税服务大
厅办理年度自行申报。

若您对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具体计算方
法，自行纳税申报政策、程序等方面存有疑问，
可通过以下方法获得解决：

（一）拨打“12366-2”税收咨询电话进行咨询。
（二）直接向各市县区主管地税机关进行咨询。
（三）关注http：//www.tax.hainan.gov.cn、海

南 地 税 微 信 、税 企 QQ1457751426（昵 称 ：
hnds12366）。 （杨勇 辑）

地税服务台

一周短评

我省地税升级税费征管系统，税收管理从“人盯户”到专业分工

深化征管改革 推进阳光办税
■ 本报记者 陈怡 杨勇 通讯员 邢斌 尚多赟 朱万宪

“当了10多年财务人员，办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过，报税时有温馨提醒，办税流程也简化了。”海航集团财务负责人如是说。
2014年以来，海南省地方税务局进一步深化征管改革，上线升级版的税费征管系统，在全省推行税源分类分级专业化管理模式，

这一切改革举措切实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和满意度，降低税收流失率和征纳成本。

近日，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高级财
务主管孙磊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公
司刚刚完成一项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由
于公司在这方面的业务较少，经验不
足，如何为国外的客户办理代收税费就
让他困扰不已。

就在孙磊焦头烂额时，他第一时间
致电海口市地税局的税管员。经过税
管员逐项解释之后，孙磊释难。

孙磊说，以前每次接到税管员电话
都特别紧张，担心是否漏报税款，会否被
处罚。去年6月以来，他不再害怕接到税
管员电话，转为主动和税管员联系。“税

收服务越来越好了，地税机关在其它金
融机构查出的税收风险点，都会及时提
醒我们自查自纠，提前将漏报的税款缴
上，避免逾期产生滞纳金。”孙磊说。

孙磊是海南地税深化征管改革的
受益人之一。今年，海南地税制定了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税收风险管理试点
工作方案》，针对特定行业、特定业务的
涉税情况，对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行了
梳理，发布给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既便
于纳税人开展自查，还责、还权于纳税
人，提高纳税遵从；又便于税务机关强
化税源管理，堵塞税收漏洞。

目前，海南地税共梳理并发布税务
登记、减免税事项、发票管理等13个方
面335个涉税风险点，在海南地税门户
网站设立专栏同步宣传，并印制宣传手
册放置在各办税大厅和邮寄给纳税人，
帮助广大纳税人规避涉税风险。

据了解，海南地税开展税收风险
管理工作以来，共下达3次税收风险应
对任务，开展分析识别并推送实施风
险应对的纳税人共计15.4 万户次，发
现实际有问题的纳税人14.6 万户次，
风险分析识别命中率95%，追缴税款
2891万元入库。

提示风险 还权还责于纳税人

截至目前共下达3次税收风险应对任务

开展分析识别并推送实施风险应对的纳税人共计15.4万户次

发现实际有问题的纳税人14.6万户次

风险分析识别命中率95%

追缴税款2891万元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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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地税系列改革措施提高纳税人满意度
和税法遵从度。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文/本报记者 陈怡 杨勇
通讯员邢斌）


